
皖教秘职成〔2026〕28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三批高职专业
学院、高职中专分校名单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有关本科高校、高职学校、省属

中专学校: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年度高职专业学院、高

职中专分校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职成〔2026〕2号）精神，

坚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面向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地方主导产业

和产业集群建设需求等原则，经各地申报、会议评审、省委教育

工委会议研究等程序，共认定 16个高职专业学院、32个高职中

专分校，同意已设高职专业学院的 11所中职学校增补 16个招生

专业，同意已设高职中专分校的 7所中职学校增补 8个招生专业，

现予以公布（名单详见附件 1-4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名称管理。开设专业学院的学校，须在相关的招生

宣传、招生计划中明确具体的专业名称，如“XX高职机电一体

化技术专业学院”，注明该专业学院的具体办学地址。开设中专

分校的高职学校，须在相关的招生宣传、招生计划中明确具体合

作学校名称，如“XX高职 XX中职校区”。在招生宣传等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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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要规范名称使用，注明合作学校、专业名称及学制、就读校

址、咨询电话等。

二、规范组织实施。高校应主动发挥引领作用，牵头完善人

才培养方案的制定，建立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机制、调

整机制。合作双方学校要严格履行合作协议，切实规范办学行为，

按要求组织开展教学和实习实训。各校不得夸大宣传，不得擅自

扩大合作专业范围，不得超计划招生。各高校要强化对人才培养

的过程管理，开展联合教研，加强质量监控，严把毕业关口，提

升人才培养质量。省属中职学校与部分高校合作设立的二级学院，

参照高职专业学院统筹管理（名单见附件 5）。

三、加强过程监管。省教育厅将对高职专业学院、高职中专

分校进行质量监测和动态调整，对于连续两年评估或考核不合格

的学校将取消高职专业学院或高职中专分校设置资格。对出现重

大安全稳定风险的，将依据相关政策规定，减少或停止其招生。

各地、各有关高校要建立定期检查交流机制，全面规范办学行为，

切实保障办学质量。

四、严格风险防范。各地各校对合作工作可能产生的风险，

特别是学生安全稳定风险要进行充分评估，并针对性制订有效的

防范措施。采取合适方式向社会、家长、学生做好宣传解读，确

保信息全面对称，避免引起误解。对于高职阶段办学地点要在招

生简章中予以明确，并提醒告知学生家长。各市教育局做好中职

学校招生简章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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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安徽省第三批高职专业学院名单

2.已设高职专业学院增补或调整专业名单

3.安徽省第三批高职中专分校名单

4.已设高职中专分校增补或调整专业名单

5.省属中职学校与部分高校合作设立的二级学院名单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6年 5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